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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38

证券简称：海南椰岛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辞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杨芳

红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监事会主席杨芳红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辞职申

请，请求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于杨芳红女士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

数低于法定人数，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期

间，杨芳红女士将继续履行其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

事及监事会主席。

杨芳红女士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公司监事会对杨芳红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月1月8日

关于博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B

类新增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证券”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2015年1月12日起，本公司将增加长城证券代理博时现金

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代码：000891）的申购及赎回业务，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长城证券客户服务热线：400-6666-888，访问长城证券网站http://www.�

cgws.com；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

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241

股票简称：时代万恒 编号：临

2015－001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8月30日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连续停牌，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0

日连续停牌，自2014年10月31日起至2014年11月29日连续停牌,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0连续停牌。 停

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按时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由于本公司无法在停牌期限内完成董事会

文件的准备工作。 经向上交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31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现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及

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经得到辽宁省国资委的初步同意，公司正在积极准备相关

董事会所需文件。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

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0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短期融

资券；在满足短期融资券待偿还余额不超过净资本60%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经营管理层

在主管机关核定的发行额度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

法》的规定，自主决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利率、发行期限和募集

资金用途等具体事项并办理相关手续；同意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净资本变化情况向主管

机关重新申请发行总额度；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公告请分别参见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和2014

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

券的通知》（银发[2014]341号）。根据该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我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

券的最高余额为人民币59亿元，有效期一年，公司可在有效期内自主发行短期融资券。

公司将于近期发行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基本情况如下：

1、债券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发行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债券类型：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4、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截至发行公告签署日期，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

券余额为零。

5、最高发行余额：人民币59亿元（RMB5900000000.00元）。

6、本期发行金额：人民币25亿元（RMB2500000000.00元）。

7、债券期限：90天，自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4月15日。

8、债券面值：本期短期融资券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9、发行价格：本期短期融资券按面值100元发行。

10、发行利率：本期短期融资券采取固定利率，发行利率通过招标系统招标决定，在

债券存续期内利率不变，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1、发行方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采取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公开招标的方

式发行。

12、招标标的：本期短期融资券的票面利率。

13、债券形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实名记账式。

14、债券承销:�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方式为承销团承销。

15、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16、招标日：2015年1月14日。

17、分销日：2015年1月15日。

18、缴款日：2015年1月15日。

19、起息日：2015年1月15日。

20、债权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

21、交易流通日：2015年1月16日。

22、到期兑付日：2015年4月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3、兑付金额：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日按照面值和利息兑付。

24、本息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公司将在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兑付前5个工

作日，由发行人按有关规定在人民银行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兑付公告。 短期融资

券的兑付，按照上海清算所的规定，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 相关事宜将在兑付公告中详

细披露。

25、信用评级：经东方金诚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信用级别

为A-1级，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26、债券担保情况：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27、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28、流通交易场所：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29、登记托管机构：本期短期融资券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

30、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短期融资券所应缴

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关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近期在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所披露的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证券代码：

113006

证券简称：深燃转债

深圳燃气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953,172 857,455 11.16

营业利润

91,050 80,380 13.27

利润总额

92,747 93,625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93 70,701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830 60,611 16.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6 0.36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0.33 0.35 -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9 16.06

减少

2.1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67 13.77

减少

0.1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1,323,765 1,208,062 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42,787 498,030 8.99

股本

(

万股

) 198,060 198,045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2.74 2.51 9.1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为953,172万元， 较上年同期857,455万元增长

11.16%，其中天然气销售收入为500,063万元，较上年同期458,072万元增

长9.17� %。天然气销售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天然气销售量增加，2014年天然

气销售量为15.22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13.82亿立方米增长10.13%，其中电

厂天然气销售量为4.18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3.65亿立方米增长14.52%。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71,993万元和70,830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1.83%和16.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

较快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天然气销量增长较快，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是公司2013年确认处置房产的非经常性收

益9,255万元，而报告期无此项收益。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首席财务官、总会计师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ETF

基金主代码

159939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

月

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中证全指

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中证全

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14]1269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4

年

12

月

15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26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3,988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54,805,372.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2,681.00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354,805,372.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22,681.00

合计

354,828,053.00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

年

1

月

8

日

注：1、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0；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

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本基金可在基金上市交易之前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但在基金申请上市期间，可暂停

办理申购、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9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01

关于公司

2014

年

12

月份销售情况、

2015

年

1-2

月份

推盘计划及获取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85.5万平方米，签约金额115.7亿元；

2014年1-12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389.0万平方米，累计签约金额490.4亿元。

2015年1-2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深圳天悦湾、深圳金地国际公寓、东莞湖山大境、

东莞大运城邦艺境、东莞琥悦、广州荔湖城、佛山珑悦、珠海扑满花园、珠海格林泊乐、昆明悦天下、北

京西山艺境、烟台格林世界、金华艺境、萧山蓝爵、武汉自在城、武汉格林东郡、武汉澜菲溪岸、长沙三

千府等。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推盘计

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公司近期新增加住宅项目4个，情况如下：

北京海淀太平庄村2号地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北二环与三环之间，海淀区太平庄村，东至知识产权

出版社用地权属西南边界、五塔寺东二路西红线；南至五塔寺东一路北红线；西至五塔寺东路东红线；

北至动物园北路南红线。项目占地面积5,378.6平方米，规划容积率3.0，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6,136平方

米。 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使用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30%的权益，须支付土地

成本18,270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A单元08-07项目，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东至苏家浜、南至苏家浜路、西至电台

路、北至白荡河路。项目占地面积129,336平方米，规划容积率1.5，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94,004平方米。

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使用年限70年。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30%的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80,400万元。

杭州余杭区临平新城南区块H-28、29项目，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东至杭乔路，南至鑫业路，西至翁

乔路，北至羊头坝路。 项目占地面积102,42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2.2，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225,342平

方米。 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使用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51%权益，须支付土地

成本39,649万元。

上海奉贤区南桥新城03单元04-06、05-01区域地块，位于上海奉贤区南桥新城内，九华苑小区西

侧，沪杭公路东侧，天然河道和秀枫苑小区南侧，奉贤机动车安检站北侧。项目净用地面积约43,900万

平方米，容积率 2.0，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87,800万平方米。 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使用年限住宅70

年，商业40年。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20%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11,700万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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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1月6日至1月8日，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函问询

得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

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

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

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8日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5-00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 主要财务数据为

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业务数据

主要业务数据

2014

年

2013

年

货物吞吐量

（

亿吨

）

5.39 5.43

集装箱吞吐量

（

万标准箱

）

3528.5 3377.3

二、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87.0 281.6 1.9

营业利润

90.5 71.5 26.6

利润总额

99.3 78.2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 52.6 27.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9 0.23 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2.8 10.8

增加

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937.2 886.1 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3.8 498.2 9.2

股本

227.6 227.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39 2.19 9.1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公司围绕年度目标，落实“稳中求进、敢于担当、创新突破、和谐

发展” 的工作方针，全力推进重点突破、扎实做好重点工作。 公司坚持以集

装箱业务为重点，积极应对船舶大型化和班轮公司联盟化趋势，通过一系列

推进集装箱业务发展的措施，确保了公司主业效益的稳固增长；充分运用自

贸区政策，实现了境外融资的历史性突破；同时，深入推进各项优化内部管控

措施，充分发挥预算在经营管理中的引领作用，努力应对经营刚性成本增长

的重压。 公司经济运行质量继续稳步提升，财务基本面保持了稳健、良好的

状况。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5-002

2014

年

12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2月， 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31.69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26.57%； 实现签约金额

172.64亿元，同比增长21.64%。

2014年1-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066.6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21%；实现签约金额

1366.76亿元，同比增长9.09%。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5-003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地块（宗地编号：

356-343-370213-007-008-0020、357-343-370213-007-008-0006、

357-342-370213-007-008-0002-02，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25090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396602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120797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

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地块（宗地编号：PS拍-2014-35，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9389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467071平

方米，成交总价为45500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三路地块（宗地编号：2010-1-A、

2010-1-B、2010-1-C、2013-58，项目具体位置见图3），项目用地面积为170974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227994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公司以30085万元获取该项

目51%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乌鲁木齐市十二师五一农场四连地块（宗地编号：2014-42、

2014-43、2014-44、2014-45、2014-46、2014-47，项目具体位置见图4），项目用地面积

约为310474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527806平方米，成交总价为30333万元。 土地用

途为居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7%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鹤山市沙坪铁夫路地块（宗地编号：HDG2014-0021、

HDG2014-0022、HDG2014-0023，项目具体位置见图5），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46868平方

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440603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39499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合班村376号地块 （宗地编号：NO.

2014G87，项目具体位置见图6），项目用地面积约为6648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99439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190000万元。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图1：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地块

图2：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地块

图3：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三路地块

图4：乌鲁木齐市十二师五一农场四连地块

图5：鹤山市沙坪铁夫路地块

图6：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合班村376号地块


